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395號

抗  告  人 

即受 刑 人  陳浥齊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撤銷緩刑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

國113年8月29日裁定(113年度撤緩字第92號)，提起抗告，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陳浥齊因生計及外債因素，

於繳交賠償金額予告訴人後，有十分沉重金錢壓力，且積欠

將近10個月房租，生活困頓，不得不身兼2份工作。一年半

以來，抗告人日夜不眠不休地維持基本生活開銷壓力，目前

已還清公司借支，剩下汽車、機車、當鋪債務。因長期兼2

份工作之故，睡眠長期不足，加上父親工作不穩定，抗告人

亦長期承擔家中經濟壓力，實因生活陷入困頓，並非故意、

惡意不履行勞動服務。抗告人深切反省當初所犯過錯，一直

努力奮鬥還清債務、人情等，十分珍惜協助過自己之公司負

責人、觀護老師等人，希望能給予抗告人最後一次盡勞動服

務義務之機會等語。

二、檢察官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因侵占案件，經本院於民國11

1年11月10日以111年度上易字第37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0

月，緩刑3年，並應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於111年11月10

日確定在案。所定負擔經檢察官諭知應於112年6月9日前履

行完成，嗣經多次聲請延展至113年4月30日，抗告人仍未於

履行期限內履行，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所定負擔情節

重大，有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緩刑宣告之情

形，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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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規定，聲請撤銷緩刑等語。

三、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向指定之政府機關、

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

體，提供40小時以上240小時以下之義務勞務；受緩刑之宣

告，而有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

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

之必要者，得撤銷其緩刑宣告，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

75條之1第1項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

第4款所稱情節重大，依立法理由係指犯罪行為人顯有履行

負擔之可能，而隱匿或處分其財產、故意不履行、無正當事

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而言。故法院於審查檢察

官聲請撤銷緩刑之案件時，不應僅以犯罪行為人違反刑法第

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即撤銷緩刑。應同時審

認其違反緩刑所定負擔，是否有前開立法理由所示之情形，

且情節重大，足認有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

行刑罰之必要之情事。又緩刑之宣告應撤銷者，由受刑人所

在地或其最後住所地之地方法院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

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亦有明定。

四、抗告人因侵占案件，經本院於111年11月10日以111年度上易

字第37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0月，緩刑3年，並應提供60小

時之義務勞務，於111年11月10日確定等情，有該判決書可

參。又抗告人緩刑期間係自111年11月10日起至114年11月9

日止；履行60小時義務勞務原係自111年11月10日起至112年

6月9日止之事實，有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

署）檢察官執行附條件緩刑案件通知書可參。嗣抗告人未依

約於112年3月9日至財團法人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下稱創

世基金會）報到，檢察官遂通知抗告人改於112年4月20日報

到，履行義務勞務。抗告人於112年4月20日報到後，履行2

小時義務勞務後，分別於112年6月1日、112年10月6日、113

年1月25日，各以「因本人家庭經濟因素，身兼2份工作，加

上照料家中父親已達半年，未能加緊完成勞動服務」、「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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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經濟因素，日夜身兼2份工作，本身有負債問題，照料

家中長輩，致無法順利完成勞動服務」、「因本人健康欠

佳，加上家中負債壓力，故從事2份工作，未如期完成勞動

服務••目前本人工作量2月份會比較寬裕，較有足夠時間

可利用平日完成。1個月平均服務7次，每次3小時，預計在4

月30日完成」為由，分別聲請延長履行義務勞務期間，經檢

察官各同意延長至112年10月9日、113年1月31日、113年4月

30日。期間，抗告人僅再於112年9月28日履行1小時義務勞

務後，即未再履行勞務服務，且於113年4月24日聲請延長履

行義務勞務期間，未經檢察官同意等情，有高雄地檢署相關

函文、創世基金會監控表、高雄地檢署履行義務勞務交案說

明會議暨簽到表、高雄地檢署觀護人執行社區處遇案件特殊

情況聲請書、延長進行報告書可佐。

五、整體而言，檢察官已參酌抗告人所述之負債、身兼2份工

作、個人健康、照料家人、家庭等因素，將抗告人義務勞務

履行期間終日，由112年6月9日，分別延長至112年10月9

日、113年1月31日、113年4月30日，延長期間長達近11月。

惟扣除延長履行期間前，抗告人於112年4月20日履行2小時

義務勞務後，抗告人於近11月之延長期間內，僅於112年9月

28日再履行1小時義務勞務。抗告人合計應履行60小時義務

勞務，僅履行3小時義務勞務，履行義務勞務時數比例甚

低，難認抗告人有履行義務勞務之誠意及決心。再者，抗告

人於113年1月25日聲請延長履行義務勞務期間時，曾表示：

「目前本人工作量2月份會比較寬裕，較有足夠時間可利用

平日完成。1個月平均服務7次，每次3小時，預計在4月30日

完成」等語。抗告人依其所述於113年2月份之後，顯有履行

義務勞務之可能，卻在未敘明有無正當理由之情形下，仍無

故未履行任何義務勞務時數。因此，依前開說明，抗告人顯

有履行義務勞務負擔之可能，卻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已符

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所稱情節重大之要件。又抗告

人輕忽其前所受之緩刑宣告，其用意係希望藉由抗告人於緩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刑期內履行一定之負擔，給予抗告人自新之機會，兼為避免

短期自由刑之流弊。且抗告人一再忽視檢察官為避免抗告人

遭撤銷緩刑，故一再延長履行義務勞務期間，期待抗告人能

如期完成義務勞務時數之苦心。堪認抗告人原宣告之緩刑難

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六、綜上，檢察官以抗告人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所定負擔

情節重大，有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緩刑宣告

之情形，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

之必要為由，向原審聲請撤銷抗告人前所受之緩刑宣告，尚

非無據。原審因而依檢察官之聲請，撤銷抗告人前所受之緩

刑宣告，尚無違誤。抗告人以前開理由，提起抗告，請求撤

銷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進寶

                                      法  官  莊鎮遠

                                      法  官  方百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林心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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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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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因聲請撤銷緩刑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29日裁定(113年度撤緩字第92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陳浥齊因生計及外債因素，於繳交賠償金額予告訴人後，有十分沉重金錢壓力，且積欠將近10個月房租，生活困頓，不得不身兼2份工作。一年半以來，抗告人日夜不眠不休地維持基本生活開銷壓力，目前已還清公司借支，剩下汽車、機車、當鋪債務。因長期兼2份工作之故，睡眠長期不足，加上父親工作不穩定，抗告人亦長期承擔家中經濟壓力，實因生活陷入困頓，並非故意、惡意不履行勞動服務。抗告人深切反省當初所犯過錯，一直努力奮鬥還清債務、人情等，十分珍惜協助過自己之公司負責人、觀護老師等人，希望能給予抗告人最後一次盡勞動服務義務之機會等語。
二、檢察官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因侵占案件，經本院於民國111年11月10日以111年度上易字第37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0月，緩刑3年，並應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於111年11月10日確定在案。所定負擔經檢察官諭知應於112年6月9日前履行完成，嗣經多次聲請延展至113年4月30日，抗告人仍未於履行期限內履行，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有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緩刑宣告之情形，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規定，聲請撤銷緩刑等語。
三、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40小時以上240小時以下之義務勞務；受緩刑之宣告，而有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緩刑宣告，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所稱情節重大，依立法理由係指犯罪行為人顯有履行負擔之可能，而隱匿或處分其財產、故意不履行、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而言。故法院於審查檢察官聲請撤銷緩刑之案件時，不應僅以犯罪行為人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即撤銷緩刑。應同時審認其違反緩刑所定負擔，是否有前開立法理由所示之情形，且情節重大，足認有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之情事。又緩刑之宣告應撤銷者，由受刑人所在地或其最後住所地之地方法院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亦有明定。
四、抗告人因侵占案件，經本院於111年11月10日以111年度上易字第37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0月，緩刑3年，並應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於111年11月10日確定等情，有該判決書可參。又抗告人緩刑期間係自111年11月10日起至114年11月9日止；履行60小時義務勞務原係自111年11月10日起至112年6月9日止之事實，有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執行附條件緩刑案件通知書可參。嗣抗告人未依約於112年3月9日至財團法人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下稱創世基金會）報到，檢察官遂通知抗告人改於112年4月20日報到，履行義務勞務。抗告人於112年4月20日報到後，履行2小時義務勞務後，分別於112年6月1日、112年10月6日、113年1月25日，各以「因本人家庭經濟因素，身兼2份工作，加上照料家中父親已達半年，未能加緊完成勞動服務」、「因家庭經濟因素，日夜身兼2份工作，本身有負債問題，照料家中長輩，致無法順利完成勞動服務」、「因本人健康欠佳，加上家中負債壓力，故從事2份工作，未如期完成勞動服務‧‧目前本人工作量2月份會比較寬裕，較有足夠時間可利用平日完成。1個月平均服務7次，每次3小時，預計在4月30日完成」為由，分別聲請延長履行義務勞務期間，經檢察官各同意延長至112年10月9日、113年1月31日、113年4月30日。期間，抗告人僅再於112年9月28日履行1小時義務勞務後，即未再履行勞務服務，且於113年4月24日聲請延長履行義務勞務期間，未經檢察官同意等情，有高雄地檢署相關函文、創世基金會監控表、高雄地檢署履行義務勞務交案說明會議暨簽到表、高雄地檢署觀護人執行社區處遇案件特殊情況聲請書、延長進行報告書可佐。
五、整體而言，檢察官已參酌抗告人所述之負債、身兼2份工作、個人健康、照料家人、家庭等因素，將抗告人義務勞務履行期間終日，由112年6月9日，分別延長至112年10月9日、113年1月31日、113年4月30日，延長期間長達近11月。惟扣除延長履行期間前，抗告人於112年4月20日履行2小時義務勞務後，抗告人於近11月之延長期間內，僅於112年9月28日再履行1小時義務勞務。抗告人合計應履行60小時義務勞務，僅履行3小時義務勞務，履行義務勞務時數比例甚低，難認抗告人有履行義務勞務之誠意及決心。再者，抗告人於113年1月25日聲請延長履行義務勞務期間時，曾表示：「目前本人工作量2月份會比較寬裕，較有足夠時間可利用平日完成。1個月平均服務7次，每次3小時，預計在4月30日完成」等語。抗告人依其所述於113年2月份之後，顯有履行義務勞務之可能，卻在未敘明有無正當理由之情形下，仍無故未履行任何義務勞務時數。因此，依前開說明，抗告人顯有履行義務勞務負擔之可能，卻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已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所稱情節重大之要件。又抗告人輕忽其前所受之緩刑宣告，其用意係希望藉由抗告人於緩刑期內履行一定之負擔，給予抗告人自新之機會，兼為避免短期自由刑之流弊。且抗告人一再忽視檢察官為避免抗告人遭撤銷緩刑，故一再延長履行義務勞務期間，期待抗告人能如期完成義務勞務時數之苦心。堪認抗告人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六、綜上，檢察官以抗告人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有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緩刑宣告之情形，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為由，向原審聲請撤銷抗告人前所受之緩刑宣告，尚非無據。原審因而依檢察官之聲請，撤銷抗告人前所受之緩刑宣告，尚無違誤。抗告人以前開理由，提起抗告，請求撤銷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進寶
                                      法  官  莊鎮遠
                                      法  官  方百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林心念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395號
抗  告  人  
即受 刑 人  陳浥齊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撤銷緩刑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
國113年8月29日裁定(113年度撤緩字第92號)，提起抗告，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陳浥齊因生計及外債因素，
    於繳交賠償金額予告訴人後，有十分沉重金錢壓力，且積欠
    將近10個月房租，生活困頓，不得不身兼2份工作。一年半
    以來，抗告人日夜不眠不休地維持基本生活開銷壓力，目前
    已還清公司借支，剩下汽車、機車、當鋪債務。因長期兼2
    份工作之故，睡眠長期不足，加上父親工作不穩定，抗告人
    亦長期承擔家中經濟壓力，實因生活陷入困頓，並非故意、
    惡意不履行勞動服務。抗告人深切反省當初所犯過錯，一直
    努力奮鬥還清債務、人情等，十分珍惜協助過自己之公司負
    責人、觀護老師等人，希望能給予抗告人最後一次盡勞動服
    務義務之機會等語。
二、檢察官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因侵占案件，經本院於民國11
    1年11月10日以111年度上易字第37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0
    月，緩刑3年，並應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於111年11月10
    日確定在案。所定負擔經檢察官諭知應於112年6月9日前履
    行完成，嗣經多次聲請延展至113年4月30日，抗告人仍未於
    履行期限內履行，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所定負擔情節
    重大，有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緩刑宣告之情
    形，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
    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規定，聲請撤銷緩刑等語。
三、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向指定之政府機關、
    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
    體，提供40小時以上240小時以下之義務勞務；受緩刑之宣
    告，而有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
    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
    之必要者，得撤銷其緩刑宣告，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
    75條之1第1項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
    第4款所稱情節重大，依立法理由係指犯罪行為人顯有履行
    負擔之可能，而隱匿或處分其財產、故意不履行、無正當事
    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而言。故法院於審查檢察
    官聲請撤銷緩刑之案件時，不應僅以犯罪行為人違反刑法第
    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即撤銷緩刑。應同時審
    認其違反緩刑所定負擔，是否有前開立法理由所示之情形，
    且情節重大，足認有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
    行刑罰之必要之情事。又緩刑之宣告應撤銷者，由受刑人所
    在地或其最後住所地之地方法院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
    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亦有明定。
四、抗告人因侵占案件，經本院於111年11月10日以111年度上易
    字第37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0月，緩刑3年，並應提供60小
    時之義務勞務，於111年11月10日確定等情，有該判決書可
    參。又抗告人緩刑期間係自111年11月10日起至114年11月9
    日止；履行60小時義務勞務原係自111年11月10日起至112年
    6月9日止之事實，有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
    ）檢察官執行附條件緩刑案件通知書可參。嗣抗告人未依約
    於112年3月9日至財團法人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下稱創世
    基金會）報到，檢察官遂通知抗告人改於112年4月20日報到
    ，履行義務勞務。抗告人於112年4月20日報到後，履行2小
    時義務勞務後，分別於112年6月1日、112年10月6日、113年
    1月25日，各以「因本人家庭經濟因素，身兼2份工作，加上
    照料家中父親已達半年，未能加緊完成勞動服務」、「因家
    庭經濟因素，日夜身兼2份工作，本身有負債問題，照料家
    中長輩，致無法順利完成勞動服務」、「因本人健康欠佳，
    加上家中負債壓力，故從事2份工作，未如期完成勞動服務‧
    ‧目前本人工作量2月份會比較寬裕，較有足夠時間可利用平
    日完成。1個月平均服務7次，每次3小時，預計在4月30日完
    成」為由，分別聲請延長履行義務勞務期間，經檢察官各同
    意延長至112年10月9日、113年1月31日、113年4月30日。期
    間，抗告人僅再於112年9月28日履行1小時義務勞務後，即
    未再履行勞務服務，且於113年4月24日聲請延長履行義務勞
    務期間，未經檢察官同意等情，有高雄地檢署相關函文、創
    世基金會監控表、高雄地檢署履行義務勞務交案說明會議暨
    簽到表、高雄地檢署觀護人執行社區處遇案件特殊情況聲請
    書、延長進行報告書可佐。
五、整體而言，檢察官已參酌抗告人所述之負債、身兼2份工作
    、個人健康、照料家人、家庭等因素，將抗告人義務勞務履
    行期間終日，由112年6月9日，分別延長至112年10月9日、1
    13年1月31日、113年4月30日，延長期間長達近11月。惟扣
    除延長履行期間前，抗告人於112年4月20日履行2小時義務
    勞務後，抗告人於近11月之延長期間內，僅於112年9月28日
    再履行1小時義務勞務。抗告人合計應履行60小時義務勞務
    ，僅履行3小時義務勞務，履行義務勞務時數比例甚低，難
    認抗告人有履行義務勞務之誠意及決心。再者，抗告人於11
    3年1月25日聲請延長履行義務勞務期間時，曾表示：「目前
    本人工作量2月份會比較寬裕，較有足夠時間可利用平日完
    成。1個月平均服務7次，每次3小時，預計在4月30日完成」
    等語。抗告人依其所述於113年2月份之後，顯有履行義務勞
    務之可能，卻在未敘明有無正當理由之情形下，仍無故未履
    行任何義務勞務時數。因此，依前開說明，抗告人顯有履行
    義務勞務負擔之可能，卻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已符合刑法
    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所稱情節重大之要件。又抗告人輕忽
    其前所受之緩刑宣告，其用意係希望藉由抗告人於緩刑期內
    履行一定之負擔，給予抗告人自新之機會，兼為避免短期自
    由刑之流弊。且抗告人一再忽視檢察官為避免抗告人遭撤銷
    緩刑，故一再延長履行義務勞務期間，期待抗告人能如期完
    成義務勞務時數之苦心。堪認抗告人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
    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六、綜上，檢察官以抗告人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所定負擔
    情節重大，有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緩刑宣告
    之情形，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
    之必要為由，向原審聲請撤銷抗告人前所受之緩刑宣告，尚
    非無據。原審因而依檢察官之聲請，撤銷抗告人前所受之緩
    刑宣告，尚無違誤。抗告人以前開理由，提起抗告，請求撤
    銷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進寶
                                      法  官  莊鎮遠
                                      法  官  方百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林心念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395號
抗  告  人  
即受 刑 人  陳浥齊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撤銷緩刑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29日裁定(113年度撤緩字第92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陳浥齊因生計及外債因素，於繳交賠償金額予告訴人後，有十分沉重金錢壓力，且積欠將近10個月房租，生活困頓，不得不身兼2份工作。一年半以來，抗告人日夜不眠不休地維持基本生活開銷壓力，目前已還清公司借支，剩下汽車、機車、當鋪債務。因長期兼2份工作之故，睡眠長期不足，加上父親工作不穩定，抗告人亦長期承擔家中經濟壓力，實因生活陷入困頓，並非故意、惡意不履行勞動服務。抗告人深切反省當初所犯過錯，一直努力奮鬥還清債務、人情等，十分珍惜協助過自己之公司負責人、觀護老師等人，希望能給予抗告人最後一次盡勞動服務義務之機會等語。
二、檢察官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因侵占案件，經本院於民國111年11月10日以111年度上易字第37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0月，緩刑3年，並應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於111年11月10日確定在案。所定負擔經檢察官諭知應於112年6月9日前履行完成，嗣經多次聲請延展至113年4月30日，抗告人仍未於履行期限內履行，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有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緩刑宣告之情形，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規定，聲請撤銷緩刑等語。
三、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40小時以上240小時以下之義務勞務；受緩刑之宣告，而有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緩刑宣告，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所稱情節重大，依立法理由係指犯罪行為人顯有履行負擔之可能，而隱匿或處分其財產、故意不履行、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而言。故法院於審查檢察官聲請撤銷緩刑之案件時，不應僅以犯罪行為人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即撤銷緩刑。應同時審認其違反緩刑所定負擔，是否有前開立法理由所示之情形，且情節重大，足認有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之情事。又緩刑之宣告應撤銷者，由受刑人所在地或其最後住所地之地方法院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亦有明定。
四、抗告人因侵占案件，經本院於111年11月10日以111年度上易字第37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0月，緩刑3年，並應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於111年11月10日確定等情，有該判決書可參。又抗告人緩刑期間係自111年11月10日起至114年11月9日止；履行60小時義務勞務原係自111年11月10日起至112年6月9日止之事實，有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執行附條件緩刑案件通知書可參。嗣抗告人未依約於112年3月9日至財團法人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下稱創世基金會）報到，檢察官遂通知抗告人改於112年4月20日報到，履行義務勞務。抗告人於112年4月20日報到後，履行2小時義務勞務後，分別於112年6月1日、112年10月6日、113年1月25日，各以「因本人家庭經濟因素，身兼2份工作，加上照料家中父親已達半年，未能加緊完成勞動服務」、「因家庭經濟因素，日夜身兼2份工作，本身有負債問題，照料家中長輩，致無法順利完成勞動服務」、「因本人健康欠佳，加上家中負債壓力，故從事2份工作，未如期完成勞動服務‧‧目前本人工作量2月份會比較寬裕，較有足夠時間可利用平日完成。1個月平均服務7次，每次3小時，預計在4月30日完成」為由，分別聲請延長履行義務勞務期間，經檢察官各同意延長至112年10月9日、113年1月31日、113年4月30日。期間，抗告人僅再於112年9月28日履行1小時義務勞務後，即未再履行勞務服務，且於113年4月24日聲請延長履行義務勞務期間，未經檢察官同意等情，有高雄地檢署相關函文、創世基金會監控表、高雄地檢署履行義務勞務交案說明會議暨簽到表、高雄地檢署觀護人執行社區處遇案件特殊情況聲請書、延長進行報告書可佐。
五、整體而言，檢察官已參酌抗告人所述之負債、身兼2份工作、個人健康、照料家人、家庭等因素，將抗告人義務勞務履行期間終日，由112年6月9日，分別延長至112年10月9日、113年1月31日、113年4月30日，延長期間長達近11月。惟扣除延長履行期間前，抗告人於112年4月20日履行2小時義務勞務後，抗告人於近11月之延長期間內，僅於112年9月28日再履行1小時義務勞務。抗告人合計應履行60小時義務勞務，僅履行3小時義務勞務，履行義務勞務時數比例甚低，難認抗告人有履行義務勞務之誠意及決心。再者，抗告人於113年1月25日聲請延長履行義務勞務期間時，曾表示：「目前本人工作量2月份會比較寬裕，較有足夠時間可利用平日完成。1個月平均服務7次，每次3小時，預計在4月30日完成」等語。抗告人依其所述於113年2月份之後，顯有履行義務勞務之可能，卻在未敘明有無正當理由之情形下，仍無故未履行任何義務勞務時數。因此，依前開說明，抗告人顯有履行義務勞務負擔之可能，卻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已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所稱情節重大之要件。又抗告人輕忽其前所受之緩刑宣告，其用意係希望藉由抗告人於緩刑期內履行一定之負擔，給予抗告人自新之機會，兼為避免短期自由刑之流弊。且抗告人一再忽視檢察官為避免抗告人遭撤銷緩刑，故一再延長履行義務勞務期間，期待抗告人能如期完成義務勞務時數之苦心。堪認抗告人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六、綜上，檢察官以抗告人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有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緩刑宣告之情形，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為由，向原審聲請撤銷抗告人前所受之緩刑宣告，尚非無據。原審因而依檢察官之聲請，撤銷抗告人前所受之緩刑宣告，尚無違誤。抗告人以前開理由，提起抗告，請求撤銷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進寶
                                      法  官  莊鎮遠
                                      法  官  方百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林心念


